迪庆州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第三十六项整改

任务落实情况报告
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云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总体方案的通知》（云办发〔2016〕64号）文件，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林业和草原局的具体安排部署和指导下。州林业和草原局高度重视，配合相关单位，及时开展云南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开展旅游活动以及实验区内旅游活动过度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84年批准建立的，是以保护高原湖泊、沼泽草甸和原始亚高山寒温性针叶林植被于一体的内陆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14133hm2，其中核心区面积6063.06hm2，缓冲区面积4155.1hm2，实验区面积为3914.84hm2。
整改情况

 （一）2016年11月9日我局下发了《关于责令禁止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游船活动的通知》（迪林发[2016]140号）文件，香格里拉市林业局转发了《关于<迪庆州林业局关于责令禁止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游船活动的通知>的通知》（香林发[2016]327号）文件，2016年11月16日由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责令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经营服务公司停止了碧塔海水面（即保护区核心区）的游船观光经营服务活动。2016年11月25日，由香格里拉市林业和草原局检查组到碧塔海检查游船停止经营活动情况，发现普达措旅业分公司还没有停止在碧塔海水域内游船经营活动，检查组立即对游船经营部门进行了严重警告，同时保护区管理所又向普达措旅业分公司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普达措旅业分公司于25日下午14时停止游船经营活动，若收到通知不停止游船经营活动，将移交森林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查处。普达措旅业分公司于12月8日停止游船经营活动。

（二）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对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存在问题的相关整改要求，碧塔海水域内共停有6艘游船，在2017年7月10日、11日、12日、22日碧塔海水域内游船“清风号”、“杜鹃号”等4艘游船已移除水面。2017年8月4日晚剩下的两艘游船已移除水面并运至保护区外；
（三）2017年8月3日9时30分，州林业和草原局到普达措旅业分公司，召集州生态环境局、州自然资源公安局、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自然资源公安局、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碧塔海森林公安派出所、普达措旅业分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和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受州委顾琨书记的委托，州纪委王天喜书记亲临会场，并作重要指示，书记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任务四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要求。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和向城做了具体安排，要求林业、自然资源公安、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普达措旅业分公司等单位，按照王天喜书记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层层传导压力，在强有力的监管下，要求普达措旅业分公司按时限完成整改工作任务；

（四）根据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的责任人员第一时间各个整改责任点，配合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普达措旅业分公司，共同推进整改工作。2017年8月3日下午，对涉水设施浮桶码头的板面进行了拆除。2017年8月5日，碧塔海海头、海尾浮桶码头板面、钢架、固定桩全部拆除。

（五）弥里塘餐厅2017年8月4日上午正式关停，2017年8月5日碧塔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碧塔海森林公安派出所打了封条。

（六）2017年8月15日，州林业和草原局和向城副局长会同州自然资源公安局、州生态环境局、州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再次深入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对涉及整改的区域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听取保护区管理所、森林公安派出所汇报的基础上，各部门对整改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决定在2017年8月18日当天对进入自然保护区海头、海尾的两个岔路口执行封路，警示禁止入内的整改措施。

（七）2017年8月31日，根据州委政府的要求，州林业和草原局、香格里拉市林业和草原局、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对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进入的勒子坪垭口（弥里塘垭口）和岗擦坝贡卡进行封路，完成了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禁止一切旅游活动的整改工作。
